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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开展“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活动的通知

各地方协会及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国家有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精神，根据协会制定的《在全国建筑装饰行业中推广和应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建筑装饰材料的指导意见》，决定继续开展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活动，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提高建筑装饰工程质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3、有良好的市场信誉和经营业绩并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省级以上相关组织和机构评定认可的名优建筑装饰材料；

②.地方省市协会和相关政府机构、政府授权机构或组织评定的名优建筑工程使用的建筑装饰材料。

二、提供申报资料

经国家相关部门合法注册的建材生产企业或国外产品的代理商（经销商）均可参加，需要提交的资料：

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②.填写“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申报表”；

③.产品获奖、专利证明复印件；

④.省级以上法定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产品抽样检测报告；

⑤.产品成果鉴定书或评估报告；

⑥.质量体系认证书和产品样本；
地方协会对企业申报提交的资料进行初审，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签署意见、加盖公章，申报工作于2011年四月底前结束，请各申报单位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将材料递送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
三、复审和公示 

　　1、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专家组对地方协会推荐的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复审，必要时实地考察，并对符合推广应用产品条件的材料签署意见。

　　2、对符合推广应用的建筑装饰材料，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将在相关媒体向社会公示十天。如无异议，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向企业颁发“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证书和奖牌。 

　　3、获得“全国建筑装饰材推广应用产品”荣誉称号的，有效期为两年。期满后，可申请复查，重新换发证书。

　　4、协会将不定期对“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问题严重者，收缴证书并公示撤销其荣誉。

四、推广和应用

　　符合“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条件的名优建筑装饰材料，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向建筑装饰设计、施工企业，房产开发商等进行推广；将在协会有关报刊、网站等相关媒体上进行宣传推广；根据企业的需求，可专门召开产品推介或新闻发布会。

　　全国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申报表请在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网（www.cbh-jj.com）关于我们栏目内资料下载中心下载。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
    地  址：北京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D座808室
    邮  编：100007

电  话：010-64097382、64097285

传  真：010-64097385

邮  箱：zzxclw@sina.cn / 501719979@qq.com
联系人：王沛利、李丽明、尹慧兰、张仲玲

                                   201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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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筑装饰材料推广应用产品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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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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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企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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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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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填好后请回传至010-64097385/ 64097593
      2、如通讯地址、电话、单位名称、主要负责人或联系人变动时，请及时函告，以便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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